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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3/31臺中市文山焚化廠轉型再生能源廠廠商座談會 

 

臺中市文山焚化廠轉型再生能源廠 

112年 3月 31日廠商座談會意見回覆 

廠商 座談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 

 

1. 簡報P.8實績含國外?需取得何

單位出具之完工證明? 

感謝廠商意見，若為國外實績，須取

得委託單位出具之完工證明，原則上

若出具證明者為國外政府，該證明文

件得不經公證認證，但須提出委託契

約書及完工驗收證明文件影本；出具

證明者為外國公司、團體、私人機構

或自然人時，該證明文件須經該出具

地公證機構及中華民國駐外單位之

認證，如以上證明文件非以中文為

之，應檢附中文譯本。 

 

2. P.16 處理費率漲幅 1.5%之認

定?每噸 1790 元(固定價) 

感謝廠商意見，處理費調整原則將以

主計處公布之躉售物價變動率與營

造工程物價指數變動率，依前後年度

變動率判斷其漲跌幅是否逾 1.5%，

再予以啟動調整機制。 

 

3. P.7 合作聯盟可含國外公司?需

有國內法人資格.OK. 

感謝廠商意見，原則上合作聯盟可含

國外公司，惟須於中華民國設有分公

司並存續之外國公司，始具資格。 

 

4. 定稿本 P.6-38既有設施拆除預

編 2.8E，如未來拆除費用(處理

廠/再利用廠)調漲費用是否已

考量? 

感謝廠商意見，先期計畫預編經費僅

供投標廠商參考，非約束廠商各項工

作支出金額，既有設施拆除費用後續

將由得標廠商自行評估及負擔實際

金額之變動。 

 

5. 未來招標是以 BOT or ROT方

式定調? 促參法之依據，特許

公司之相關要求? 2個 BOT(促

參) 

感謝廠商意見，依據目前規劃，未來

招標方式為 OT(既有設施)+BOT(新

設施)。 

 

 

1. 甲方須有保證交付量。 感謝廠商意見，配合機關政策與實際

需求，興建期間原則上皆由機關每年

保證交付廢棄物，相關內容將明訂於

招商條款。 

 

2. 新設施 A/B 以進廠量 700 元/

噸，售電收益，回饋金偏高了，

不利投資。 

感謝廠商意見，新設施售電收益採進

廠量收取 700 元/噸係配合機關政策

與實際需求制訂，回饋金條件持續檢

討中，委託處理費單價亦將考量此項

成本。 

 

 

1. 以 目 前 總 裝 置 容 量 下

(900TPD)，使廠商保有 A、B

廠，容量的規畫彈性空間。 

感謝廠商意見，配合機關政策與實際

需求，現階段規劃為分別興建日處理

量能 500噸與 400噸之設施，惟設置

容量之規劃配套彈性將納入考量。 

 

2. 廠商在詢價中，面臨取得報價 感謝廠商意見，招商文件僅就興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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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3/31臺中市文山焚化廠轉型再生能源廠廠商座談會 

 

臺中市文山焚化廠轉型再生能源廠 

112年 3月 31日廠商座談會意見回覆 

廠商 座談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 

上的困難，由於兩廠間興建時

間長，以至於報價廠商會有疑

慮提供報價，懇請機關考慮。 

求項目及預計完成時程進行限制，未

限制各項工程經費須編定金額或須

完成項目投資之時程，投標廠商得自

行依各項目興建期程之安排辦理設

備採購。 

 

1. 考量市場缺工缺料導致工程

成本提高，先期規劃所評估之

預算明顯不足，建議提高興建

費用。 

感謝廠商意見，先期計畫預編工程費

僅供參考，投標廠商可自行評估各項

目興建期程及預算安排。 

 

2. 目前規劃由廠商自行辦理環

境差異分析，惟在自辦環差時

可能被要求合約外承諾事項

(如污染排放加嚴)，亦可能導

致廠商財務可行性遭受巨大

衝擊，建議訂定環境差異分析

結論之合約協議機制。 

感謝廠商意見，本案環境差異分析作

業屬廠商辦理工作，機關將本於權責

提供行政協助，惟機關不擔保協助事

項必然成就。 

 

3. 目前規劃興建期分兩階段執

行，將長達 7 年，惟近期物價

波動甚劇，其廠商估價難以預

估，將導致得標廠商履約風

險，建議訂定興建期之物價調

整機制，以確保順利履約達成

雙贏局面。 

感謝廠商意見，先期計畫預編工程費

僅供參考，投標廠商須自行評估各項

目興建期程及預算安排。 

 

4. 考量讓廠商有更好之設計而

不侷限，建議招商文件中對既

有設施拆除及新廠設置位

置…等問題可保留彈性空間，

讓廠商自行發揮設計理念。 

感謝廠商意見，既有設施拆除及新廠

設置位置…等事項皆可於文山廠用

地範圍內，依廠商規劃內容辦理，並

無限制廠商僅得依機關現階段所提

供之先期計畫、說明簡報內容執行，

機關所提供資訊係供廠商參考。 

 

5. 請問目前規劃招商公告時程

大約落於何時? 

感謝廠商意見，配合機關政策與實際

需求，招商公告依機關公告為準。 

 

6. 簡報第 6頁，Stage A 設置每日

處理量能達500(或450)公噸之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可是於簡

報 13 頁當此爐操作時，甲方

要求乙方須提供至少 167,139

公噸之年處理量能，若以 450

公噸換算運轉率達 101%，建

議須一併考量 450 噸/日之年

處理量能。 

感謝廠商意見，簡報第 13 頁所列之

年處理量能係依據 Stage A設置每日

處理量能為 500 噸之設施，Stage B

設置每日處理量能為 400 噸之設施

之情境予以估算；簡報第 6頁中設置

日處理量能為 450噸之設施，係為本

次座談會提供潛在投資人參考，並就

此方案提供意見，俾利作為機關決策

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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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文山焚化廠轉型再生能源廠 

112年 3月 31日廠商座談會意見回覆 

廠商 座談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 

 

1. 有鑑於近幾年來物價高漲、人

工短缺與人力費用激增，現編

列之建設費用 800 萬/T(含稅)

似有偏低，建議比照嘉義市焚

化廠新建案之建設費每噸

1,000萬元(未稅)，總價至少 90

億元(未稅)。 

感謝廠商意見，先期計畫預編工程費

僅供參考，投標廠商須自行評估各項

目興建期程及預算安排。 

 

2. 既有廠拆除，是否有拆除規範?

既有設備拆除後歸誰?拆除物

由誰處理? 

感謝廠商意見，設施拆除過程須符合

相關環保法令，並無其他特別規範；

既有設備係屬市有財產，招商文件就

既有設備之拆除及拆除物之處理將

依市有財產管理條例辦理。 

 

3. 售電饋線接點之變電所有三

處，其對於財務評估差異頗

大，建議甲方確認接點位置，

以利後續財務評估。 

感謝廠商意見，售電饋線接點之變電

所須由廠商就實際規劃內容與申請

介接時之台電公司變電所實際狀況，

由廠商配合申請結果與台電公司確

認。 

 

4. 先期報告中規範「環差」與「水

土保持計畫」得由廠商處理，

其辦理時間難以掌控，若有影

響工期，甲方是否有補償機制? 

感謝廠商意見，「環差」與「水土保持

計畫」為興建過程中廠商須辦理工作

項目，現階段規劃廠商於 7年內，視

實際需求調整作業期程，且得提出申

請展延 1年之配套機制。 

 

5. 先期規劃報告中規範設計熱

值為 3,000 kcal/kg，且垃圾由

甲方供應(除了 7 年後有 7 萬

多噸自收量外)，未來 O/M 合

約中應設立熱值調整機制，若

甲方供應垃圾有熱值不足時，

應有熱值調整及電費補償機

制? 

感謝廠商意見，將配合機關政策與實

際需求，進行檢討。 

 

6. 另是否有開放乙方提早自收

IW 之機會? 

感謝廠商意見，若廠商提前完成 2座

新設設施之興建，即可進入正常營運

期並獲得廠商自收量之條件。 

 

7. 現規範第一廠處理容量為

500T/D，第二廠 400T/D，是否

允 許 二 廠 各 自 處 理 量 為

450T/D? 

感謝廠商意見，配合機關政策與實際

需求，現階段規劃為分別興建日處理

量能 500噸與 400噸之設施，惟設置

容量之規劃配套彈性將納入考量。 

 

8. 底渣/飛灰由誰方負責處理? 感謝廠商意見，處理所有進廠廢棄物

(機關與廠商雙方)所產生之飛灰，於

廠內製成飛灰穩定化物由廠商負責，

飛灰穩定化物與底渣委外處理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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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文山焚化廠轉型再生能源廠 

112年 3月 31日廠商座談會意見回覆 

廠商 座談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 

機關與廠商雙方交付比例，各自負責

處理。 

9. 第二座工期長達 7年，若建完

後未能取得再生能源費率，甲

方是否有補償電費損失機制? 

感謝廠商意見，依據「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定義「廢棄物發

電設備」為利用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

業廢棄物，經處理製成較直接燃燒可

有效減少污染及提升熱值之燃料作

為料源，轉換為電能且發電效率達

25%以上之發電設備；若廠商已善盡

相關申請之責，未能取得再生能源費

率確屬非可歸責於廠商之因素時，則

其損害可依促參案件履約爭議機制

進行補救措施。 

 

10. 全廠處理流程是否可以變更? 感謝廠商意見，配合機關政策與實際

需求，現階段規劃空污防制設備可採

用符合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

術之廢氣處理設施搭配選擇性觸媒

反應設備（SCR）進行設置，以及配

合再生能源法令須設置前處理系統

外，處理流程在滿足處理量能與空污

排放濃度之條件下，可由廠商自行規

劃調整。 

有關選擇性觸媒反應設備（SCR）是

否得變更部分將納入考量。 

 

11. 本案施工期長達 7年，合約中

必須要有物價調整機制，以減

少投資商之風險。 

感謝廠商意見，興建費用已於委託處

理費中攤提，且委託處理費單價亦設

有物調機制。 

 

 

1. 興建成本過低，本案幾乎為興

建兩座焚化廠，建請提高興建

成本。 

感謝廠商意見，先期計畫預編工程費

僅供參考，須由投資人依招商文件興

建營運需求來規劃興建及營運設施。 

 

2. 興建期程太短，包含前置作業

及拆除，應謹慎評估期程，非

僅提供 1年展延。 

感謝廠商意見，配合機關政策與實際

需求，現階段規劃廠商於 7年內完成

工程興建，廠商得視實際需求調整作

業期程，且得提出展延 1年之申請。 

 

3. 甲方應有保證交付量，前 7年

乙方不開放自收，甲方若無保

證，將難持續營運。 

感謝廠商意見，配合機關政策與實際

需求，興建期間原則上皆由機關每年

保證交付廢棄物，相關內容將明訂於

招商條款。 

 

4. 興建預定地中有一具大蓄水

池，請顧問公司評估規劃，勿

影響操作營運。 

感謝廠商意見，文山廠用地範圍 4.4

公頃用地內皆可由廠商依實際需求

規劃使用，廠商得於用地範圍內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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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座談會意見 意見回覆 備註 

新拆舊方式調整水池設置，以維操作

營運正常化。 

5. 廠區計畫用地上有一座 6,000

公噸的自來水和消防用水池，

該既有設施拆除後沒有適當

位置可以新建水池，廠區用地

不足。 

感謝廠商意見，文山廠用地範圍 4.4

公頃用地內皆可由廠商依實際需求

規劃使用，廠商得於用地範圍內以建

新拆舊方式調整水池設置，以維操作

營運正常化。 

 

 

1. 目前的規劃考慮原廠區煙囪

後方的空地作爲第一期焚化

爐處理線的建設基地，唯考慮

450t/d 或 500t/d 單爐的主設備

系統配置空間已至少要 30 m x 

130 m 左右，尚未考慮其他輔

助系統和設施以及車輛動線

的佔地空間。目前粗估預定空

間最長的距離約 100公尺，寬

度最大約 50-60 公尺左右，顯

然光配置主設備系統即已相

當捉襟見肘。目前規劃的第一

期新廠用地據稱不到 2公頃，

且上仍有舊廠的設施（如自來

水池等）移除也有困難，面積

不夠可能會增加配置設計與

施工，建議合理延長目前的第

一期焚化廠建設基地面積（如

增加納入 53-36 地號土地）至

環廠道路邊（便於爾後垃圾車

動線重新安排）。另者，如果環

保局可以協調台中市的其他

兩座焚化廠支援更新廠建設

期間的家戶垃圾處理，舊廠直

接完整拆除，兩期焚化廠更新

計劃合併爲一期進行，廠區配

置可以更加合理及優化，施工

安裝單純化，整個建造工期預

料亦可大幅縮短。 

1.感謝廠商意見，文山廠用地範圍4.4

公頃用地內皆可由廠商依實際需

求規劃使用，目前既有設施之設備

區域佔地約 8,000平方公尺，文山

廠用地之西北區域約有 6,000平方

公尺，應仍足供新設施之設置，細

部規劃與排程則有賴廠商專業技

術團隊規劃。 

2.現況臺中市家戶垃圾產生量仍大

於焚化廠去化量能，為維持正常廢

棄物去化狀況，須採既有設施營運

與新設施興建同步實施，爰暫無將

既有設施直接完整拆除後原址興

建之規劃。 

 

2. 簡報第 15 頁，售電收益回饋

金：考慮未來家戶垃圾入廠量

約佔 7成左右，因此整體垃圾

熱值相當長的運營時間內，達

到設計熱值的機會不多。因此

感謝廠商意見，配合機關政策與實際

需求，回饋金條件持續檢討中，委託

處理費單價亦將考量此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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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提升熱效率至 25%以

上，每噸垃圾可售電量仍屬有

限，建議售電收益回饋金合理

考慮調降。（如售電收益的一

成以下作標準）。 

3. 此案的設計處理量為 900 噸/

日，而設計熱值為 3,000 

kcal/kg。考量到政府交付的廢

棄物占全場處理量將近 70%，

且多為一般廢棄物，熱值約在

2,000 kcal/kg 左右，民間機構

需靠自收的事業廢棄物補足

熱值的不足，或者燃燒更多的

廢棄物才能達到當初焚化廠

設計的熱效率，建議設計處理

量或設計熱值須進行調整。 

感謝廠商意見，配合機關政策與實際

需求，本案汰舊換新後之設施預期至

少使用逾 20 年，長期而言，家戶垃

圾熱值仍有可能提升，設計熱值採

3,000 kcal/kg，可提供廠商搭配自收

廢棄物較大之彈性。 

 

 


